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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武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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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修武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博爱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温县

赵和镇
三阳乡小麻村
三阳乡三阳村
三阳乡东大原
龙源办事处万花
龙源办事处古徐店
龙源办事处东石寺
龙源办事处小徐岗
谢旗营镇兰封
乔庙乡
圪垱店乡圪垱店村
圪垱店乡圪垱店村
北郭乡益庄
北郭乡益庄
北郭乡益庄
北郭乡益庄
北郭乡益庄
北郭乡南古岗
北郭乡益庄
大虹桥乡李庄
大虹桥乡南关
西陶镇魁张镇村
西陶镇古城
西陶镇古城
西陶镇西陶村
西陶镇西陶村
西陶镇古城
西陶镇魁张镇村
西陶镇魁张镇村
西陶镇魁张镇村
西陶镇魁张镇村
西陶镇魁张镇村
郇封镇中常村
郇封镇南柳村
郇封镇大文案村北
郇封镇葛庄村口
郇封镇东常村东
郇封镇东常村
郇封镇后雁门村
郇封镇中常村
郇封镇
郇封镇葛庄村
郇封镇大位村
郇封镇小纸坊
郇封镇中常村
郇封镇大位村
郇封镇小纸坊
郇封镇后雁门村
七贤镇坡前
七贤镇水泥厂院内
七贤镇赤庄
七贤镇白庄村
七贤镇水泥厂院内
七贤镇孙窑村
七贤镇小赤庄
七贤镇韩庄村北
七贤镇韩庄村
周庄镇周庄村
周庄镇郜屯村
周庄镇洼村
周庄镇五里堡村
周庄镇五里堡村
周庄镇张弓铺村
周庄镇张弓铺村
周庄镇张弓铺村
城关镇幸福路12号
城关镇东关养殖区
城关镇东门新村
城关镇秦厂村北
城关镇云台大道西
城关镇云台大道北段
五里源李固村
五里源东水寨村
五里源乡东水寨村
五里源乡李固村
西村乡大东村
西村乡三门河村
小营工贸区产业集聚区华纺路中段
小营工贸区
王屯乡王屯村
王屯乡王屯村
清化镇西关村
清化镇十街养殖小区
清化镇十街养殖小区
清化镇三街村博爱县法院对面
清化镇南关村人力市场西
清化镇西关村西南
许良镇狄岭村
许良镇狄岭村
柏山镇柏山村
柏山镇柏山村
柏山镇柏山村东北
柏山镇贵屯村东北园区
磨头镇际东村北新济公路南侧
孝敬镇齐村村东
寨豁乡焦谷堆村
寨豁乡汉高城村
寨豁乡黄塘村
寨豁乡大底村
寨豁乡馒头山村
寨豁乡方山村
寨豁乡方山村
鸿昌街道卢桥村北
金城乡北里村
鑫源路中段
鑫源路中段
兰兴电力东邻
兰兴电力东邻
滩陆庄3号路
滩陆庄3号路西段
滩陆庄3号路东段
滩陆庄15队村东南
东关白庄
车管所后面
东关白庄
盐东村
黄河办事处
黄河办事处
温泉办事处小南张村委西150米
温泉办事处小南张垃圾坑东100米
岳村办事处温县新洛路岳村段
岳村街道办事处吉祥路西段南侧
岳村街道办事处吉祥路西段南侧
祥云镇谷黄路农机加油站南
祥云镇谷黄路昊邦肥业西
祥云镇张寺学校西
招贤乡河西村南
番田镇后杨磊村东600米处
番田镇三陵村西南
番田镇后峻山村东北地
番田镇蔡庄村西北地
黄庄镇温沁路一号桥
黄庄镇张庄村口
黄庄镇珍珠村东
黄庄镇北镇村北
黄庄镇白庄村南地
黄庄镇温沁路与五干排
黄庄镇黄庄纸厂内
北冷乡西南冷东南角
北冷乡西南冷东南角
北冷乡西冷村东
赵堡镇军地滩村南
赵堡镇北平皋村南
赵堡镇陈辛庄村南
赵堡镇军地滩村南
赵堡镇军地滩村南

下坡牛建平小木炭
买宣合废旧塑料炼油厂
原小虎焦堡窑厂
东大原詹泗路北村东烧金刚砂窑
毛伟砖厂北邻小炼油
焦作市三江红制罐厂
东石寺镀锌厂
小徐岗村东镀锌厂
任小亮鸡笼厂
杨志军镀锌厂
牧业合作社院内熟羊皮
清真寺西南200米处无名皮毛厂
王双印硫酸镁厂
王德胜硫酸镁厂
王向海硫酸镁厂
王庭金硫酸镁厂
王孝武硫酸镁厂
褚大鹏硫酸镁厂
武陟县宏达化工厂
李庄石头煅烧厂
南关村镀锌厂
廉国学防水材料厂
田小金防水材料厂
田得利防水材料厂
天乐学校北邻化工厂
超限站木炭厂
古城村木炭厂
赵国富木炭厂
赵国强木炭厂
郝国胜木炭厂
郭金龙木炭厂
李忠保木炭厂
冯新亮鸡笼厂
小强鸡笼厂
修武县隆新鸡笼厂
万事达鸡笼厂
张应战养殖设备厂
薛文亮鸡笼厂
后雁门鸡笼厂
冯建新鸡笼厂
建设鸡笼厂
小双鸡笼厂
蒋四方养殖设备厂
薛艳霞养殖设备厂
冯小生鸡笼厂
崔州化工厂
正源热浸厂
雁门木炭厂
吴三塑料粉碎厂
宰新平塑料加工厂
张敬波隔热板厂
白庄村南地白灰加工厂
原保庚铁红厂
刘建民小土窑
赤庄木炭加工厂
孟三希碱水厂
王玉娥轮胎炼油厂
胜利铸造厂
郜屯村化工厂
贠青杰
修武县第二粮机厂
鲁小利洗包厂
苏有何鸡笼厂
小涛鸡笼厂
常瑞明颗粒厂
修武县世恒鸡笼厂
修武县周峰鸡笼厂
修武县薛二虎鸡笼厂
赵根群鸡笼厂
王保全鸡笼厂
修武县鸿财鸡笼厂
李固村塑料颗粒加工厂
东水寨韩栓捞木炭厂
徐保全木炭厂
李固村鸡槽加工
李勇军陶土厂
郑银成陶土厂
修武鸿运畜牧机械厂
新平化工
王建红碳黑厂
王屯金属制品厂
西关运粮河林虎平化工厂
十街养殖小区杨七化工厂
十街养殖小区铸造厂
三街煤球场
南关煤球场
白高林补漏剂厂
张勇世纪橡胶厂
平礼橡胶厂
刘新年小炼油
柏山小炼油
张军石灰加工厂
园区编织袋加工厂
际东村工业垃圾分拣回收厂
齐村赵玉生化工厂
焦谷堆村焦卫平铁厂
汉高城村葛宝剑铁厂
黄塘村颜料加工厂
寨豁乡大底村硫磺加工厂
馒头山王二罗油膜厂
方山铸造厂
张新路方山编织袋厂
刘武杰加工厂
金城乡北里村塑料加工厂
河南泽润铝业厂内铝粉加工作坊
博威铝业厂内铝粉、铝加工作坊
苏西红铝粉加工厂
郭林鞋底料厂
滩陆庄王光锻后焦厂
滩陆庄王大伟牛毛毡厂
滩陆庄陆小祥牛毛毡厂
滩陆庄王三国塑料颗粒厂
樊景钟塑料颗粒加工厂
冯胜利塑料颗粒加工厂
东关白庄樊保小炼油厂
盐东铝粉加工厂（原富源铝业厂内）
王新胜铝加工厂
杨学良电镀厂
小南张村西漂布厂
小南张村北漂布厂
河南大有鞋业有限公司院内塑料加工作坊
张广收炼油作坊
何建国铝锭加工厂
熊保国土炼油
李国安废编制袋加工
马良漂布厂
河西村铝粉加工厂
张长明压胶厂
三陵村西南塑料颗粒厂
后峻山村东北塑料颗粒厂
蔡庄村西北再生塑料颗粒
黄庄镇饼干厂内杨福小烧结窑
张庄村口职保证炼油厂
黄庄尚林再生纸厂
北镇村北张小党牛毛毡厂
顺达制线厂
职天成土炼油
马团烧结窑
西南冷国山分离剂厂
西南冷秦占国塑料颗粒厂
西冷村赵分弟再生棉厂
军地滩村朱红发再生棉厂
北平皋村朱海波炼矿厂
陈辛庄村乔海林小木炭厂
军地滩村朱迎春再生棉厂
史长明炼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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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停
已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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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停
已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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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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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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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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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已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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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关停
已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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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木炭
小炼油
石头粉
金刚砂
小炼油
机械加工
小电镀
小电镀
鸡笼
小电镀
小制革
小制革
小化工
小化工
小化工
小化工
小化工
小化工
小冶炼
石头粉
小电镀
防水卷材
防水卷材
防水卷材
小化工
小木炭
小木炭
小木炭
小木炭
小木炭
小木炭
小木炭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小化工
小电镀
小木炭
小塑料
鸡槽
隔热板
白灰
铁红
白矸
小木炭
小化工
小炼油
小冶炼
小化工
小冶炼
面粉机
小塑料
鸡笼
鸡笼
小塑料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鸡笼
小塑料
小木炭
小木炭
鸡槽
小陶土
小陶土
鸡笼
小化工
小碳黑
各种配件
小化工
小化工
小铸造
煤球
煤球
小化工
小橡胶
小橡胶
小炼油
小炼油
白灰
编织袋
垃圾分拣
小化工
小冶炼
小冶炼
小化工
小化工
小化工
小铸造
编织袋
铸造用沙
小塑料
小作坊
小作坊
小作坊
小作坊
小碳素
牛毛毡
牛毛毡
小塑料
小塑料
小塑料
小炼油
铝粉加工
小冶炼
小电镀
小印染
小印染
小塑料
小炼油
小冶炼
小炼油
编制袋
小印染
铝粉加工
小橡胶
小塑料
小塑料
小塑料
小作坊
小炼油
小造纸
牛毛毡
制线厂
小炼油
小冶炼
小化工
小塑料
再生棉
再生棉
小冶炼
小木炭
再生棉
小炼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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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土小”企业清理取缔公示公告
(上接12月13日九版)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二届）第六十六号

《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已经
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6年11月18
日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12
月1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11月18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提高公民社会科学文化素质，
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根据宪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社
会科学普及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社会科学普
及，是指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
参与的方式，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倡
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活动。

第四条 社会科学普及是公益性
事业。组织、支持和参与社会科学普
及活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五条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应当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坚持政府主导、社会支
持、公众参与、资源共享、服务大众
的原则。

第六条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应当
依法进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社
会科学普及的名义从事危及国家安
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
权益的活动。

第二章 内容与形式

第七条 社会科学普及的主要内
容：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法律知

识；
（四）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

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军事
学、管理学、艺术学等社会科学基本
知识；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原文
化；

（六）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
方式；

（七）体现人类社会文明和社会发
展规律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

第八条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采取
下列形式：

（一）利用报刊、广播、影视、互
联网等媒介传播社会科学知识；

（二）编写、制作、出版社会科学
普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三）利用场馆、常设展厅等公共
场所和历史人文资源，建立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

（四） 举办社会科学讲座、论坛、
研讨会、座谈会，组织宣讲、咨询、
展览、演出以及各类知识竞赛；

（五）社会科学普及的其他形式。
第九条 每年 9 月第三周为全省

社会科学普及周，集中开展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公众的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领导，将社会
科学普及工作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纳入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测评体系，制定繁荣发展社会科学普
及事业的政策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指
导教育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社会
科学普及活动；文化、新闻出版广播
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将社会科学普
及纳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面向公众
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其他有关部
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推动社会科学
普及工作。

第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由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
电影电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
门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成的社会科
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规

划、组织协调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社
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事务
由同级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负责。

联席会议定期召开，履行下列职
责：

（一）研究制订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的规划、计划；

（二）提出社会科学普及事业发展
的措施、意见和建议，协调解决社会
科学普及工作的重大问题；

（三） 组织、协调和督促各部门、
各单位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四）研究部署社会科学普及的其
他工作。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应当协助本级人民政府制订并
落实社会科学普及规划和工作计划；
指导社会科学类社会组织和社会科学
普及基地及个人开展普及活动；定期
对本行政区域内公民社会科学素质状
况进行监测评估；实施社会科学普及
规划项目；培育和推广社会科学普及
优秀品牌；开展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
品出版资助；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学术
研究、对外交流、人才培训和社会科
学普及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社会责任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工会、共
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
联合会等人民团体应当结合本单位实
际，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社会科学普及
活动。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社会组织应当组织职工重点开展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科学管理等内容的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第十六条 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
机构、职业培训机构应当结合教育培
训规划，根据教育培训对象的身心特
点、工作性质，重点开展理想信念、
人文素养、法律知识、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安全常识等内容的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

第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应当针对村民、居民的需求，重
点开展睦邻友善、尊老爱幼、移风易
俗、健康生活、家庭美德、反对邪
教、破除迷信等内容的社会科学普及
活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时，其所在地有关
单位应当提供便利和支持。

第十八条 高等院校、社会科学
研究机构应当结合学科优势，组织、
指导、支持本单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开
展社会科学普及和研究成果的推广应
用，面向公众举办讲座、提供咨询，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第十九条 图书出版、发行单位
应当将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纳入出版、
发行计划，支持有关专家学者创作、
编辑社会科学普及图书、音像制品、
电子出版物。

报刊、广播、影视等媒体应当开
办社会科学普及栏目，制作社会科学
普及节目，播放社会科学普及公益性
广告，并做好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宣传
报道。

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发展健
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利用网站、微
博、微信等媒介生产、传播有益于提
高公众文化素质、促进社会进步的社
会科学普及作品。

演出单位应当加强社会科学普及
作品的创作和演出。

第二十条 社会科学类学会、协
会、研究会等社会组织应当发挥自身
优势，创作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开展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鼓励财政资助的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承担者结合研究成果开展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

第二十一条 政府投资或者财政
支持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展
览馆、纪念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等公共文化场馆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
公共设施，应当定期面向社会举办讲
座、报告会、展览会等，普及社会科
学知识。

商场、医院、广场、公园、机
场、车站、码头、景区等公共场所的
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利用宣传栏、橱
窗、电子屏幕等设施，宣传普及社会
科学知识。

第二十二条 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应当发挥示范和辐射作用，通过展
览、讲座、咨询等形式，普及社会科
学知识。

第二十三条 鼓励社会科学普及
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按照社会科学普
及规划的安排，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
动。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大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投入，将
社会科学普及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
算，保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正常开展。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团
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安排必要的人
力、物力、财力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区域合作和城乡统筹，推动
人才、成果、场馆、设施等社会科学
普及资源的整合共享。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将社会科学普及场馆及设施的建设纳
入城乡建设规划；对现有社会科学普
及场馆及设施应当加强利用、维修和
改造。政府财政投资建设的社会科学
普及场馆应当用于开展社会科学普及
活动，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不得擅
自改作他用。

鼓励其他有条件的单位向公众开
放其社会科学普及场馆和设施。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充 分 利 用 社 会 科 学 普 及 场 馆 和 教
育、文化等设施，或者依托教学单
位、科研院所等单位和街道社区的
场所和设施，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的建设。

第二十八条 鼓励、支持社会组
织和个人建设社会科学普及场馆、设
施，或者利用现有场馆、设施，开展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社会科学
普及事业进行捐赠。捐赠者依法享受
有关优惠政策。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通过
政府购买、项目补贴或者奖励等方
式，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科
学普及活动，鼓励和扶持社会科学普
及产业发展。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重视社会科学普及人才的选拔、培
养和储备，加强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
社会科学普及队伍建设。

有关部门、单位在组织社会科学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定时，应当将社
会科学普及工作成果作为综合评价与
考核的依据之一。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和完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示
范体系，建设信息化、网络化社会科
学普及平台。

第三十二条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应当建立社会科学普及指导员制度，
遴选、聘任社会科学普及指导员，组
织其进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
农村，指导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第三十三条 高等院校、社会科
学研究机构、公务员培训机构和国有
企业等应当按照社会科学普及规划，
组建专职或者兼职的社会科学普及队
伍。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支持依法建立社会科学普及志愿者组
织，开展社会科学普及人才和志愿者
的培训工作，鼓励热心公益事业的人
员参加社会科学普及志愿活动。

第三十五条 按照有关规定建立
社会科学普及与应用成果评价机制。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同有关部门组
织实施省级社会科学普及与应用优秀
成果评选工作。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有关单位应当对
繁荣发展社会科学普及事业作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
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以社会科学普及为
名从事危及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活动的，由有
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制止并批评教
育；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擅自将政府财政投
资建设的社会科学普及场馆改作他用
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扰乱社会科学普及场馆秩序或者毁损
场馆、设施的，依法责令停止侵害、
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侵占、截留、挪用
社会科学普及经费、捐赠财物的，由
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限期归还；对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由有关机关或者所在单
位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6年12
月1日起施行。

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2016年11月18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完）


